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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基本业务规范》
国家标准修订说明

一、任务来源

根据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标准体系（2020 年版）》和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年度标准制修订计划安排，本标准由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出，全国社会保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

（SAC/TC474)归口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

理中心、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、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

管理中心、黑龙江省社会保险事业中心、福建省社会保险中

心、河南省社会保险中心、湖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、湖南

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、重庆市社会保险局、四川省社会保险

管理局、云南省社会保险局、辽宁省大连市社会保险事业服

务中心、浙江省湖州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、安徽省合肥

市企业养老保险管理中心、山东省烟台市社会保险服务中

心、山东省潍坊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、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

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等 17 家单位联合起草。本标准是推

荐性国家标准，计划号为 20231821-T-317，适用于社会保险

基金预算编制，是我国社会保险标准体系中重要的基础标准

之一。

二、修订目的和意义

社会保障体系是人民生活的安全网和社会运行的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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器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

视社会保障工作。针对目前社会保障基金收支规模不断扩

大、基金运行安全风险更加凸显的实际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

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，“健全覆盖全民、统筹城乡、公平统一、

安全规范、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”，对社会保障体系

建设作出了重大要求和部署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是是保障和

改善民生、维护社会公平、增进人民福祉的基础物质保障。

基金预算编制作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重要内容，进一步提

高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科学性、合理性、合规性势在必行。

党的二十大报告“健全现代预算制度”也对社会保险基金预算

编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规范编制基金预算，确保各项收支

平衡，制度长期稳定运行。

《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业务规范》（GB 35618-2017）

施行五年多以来，对于规范和加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管理、

促进我国社会保险事业可持续性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但

随着近年来我国预算法修订、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、社会

保险制度不断完善、社会保险扩大覆盖群体和社会保险管理

机构职能变更等社会新形势，原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业

务规范已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保险发展新要求，主要是预算内

容的完整性、预算指标的合理性、预算指标测算方法的科学

性等方面须进一步完善。修订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基本业

务规范，完善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标准体系，既对各地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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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编制工作实践具有指导意义，更对优化基金资源配置、提

高社会保险基金运作效率，促进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

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。

三、修订原则

（一）规范性原则

严格按照 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：

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中的规范性要求进行编写，

学习借鉴社会保险领域现有国家标准，用标准化的格式和文

句，按照基金收入、基金支出和基金结余三方面对预算编制

的测算指标、测算方法及审核要点提出规范性具体要求。

（二）合规性原则

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要严格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建立，

严格执行社会保险政策，按照规定范围、程序和内容编制，

确保基金的平稳运行和国家社会保险政策目标的实现。

（三）统一性原则

以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国家层面现行政策为框架，以

《社会保险法》《国务院关于试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意见》

（国发〔2010〕2号）和《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》（财社〔2017〕

144号）中规定社会保险基金财务收支活动为基准，结合其

他基础性社会保险国家标准，对于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实

务在不同统筹地区存在的细节差异、不同险种在同一指标存

在测算方法的差异，按照统一性原则予以表述，确保全国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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遍适用的统一性。

（四）科学性原则

遵循社会保险制度和社会经济生产生活的自身发展规

律，充分考虑各险种统筹层次、各经办机构信息管理系统精

确化程度、地方人民政府对社会保险基金投入程度以及社会

保险制度不同险种的特征，本标准坚持“科学与便捷并重、科

学优先、简便操作”，在充分完善预算编制指标体系和测算方

法的基础上，提高预算编制的预见性和准确性。

（五）前瞻性原则

按照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现代预算制度的发展趋势，建

立以集中式信息系统为基础，跨部门、跨地区、跨层级的协

作体系的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体系。在测算指标选取、测

算方式编写和基础数据的获取等环节，以实现预算编制更精

准、更便捷、更合理为导向，适当增加了相关规范要求。

四、修订过程

《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基本业务规范》国家标准修订

工作于 2023 年 4 月正式启动。初稿起草阶段，工作组共召

开 3 次会议，3次征求意见。修订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阶

段：

第一阶段：2023年 4月。各成员单位组织相关人员学习

现有社会保险国家标准，研究所在省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

制相关政策文件，学习国家标准编写方式方法；牵头单位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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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 2023 年社保标准修订工作启动会议精神，制定起草阶段

工作方案，安排起草任务计划表，明确时间节点及其目标任

务。

第二阶段：2023 年 5月-6月。5月，牵头单位组建省内

工作专班，充分征求工作组成员单位意见后制定了修订纲要

和分工安排，组织成员单位分险种起草了标准修订初稿第一

稿。发送至其他成员单位，在工作组内第一次征求意见。6

月。其他成员单位组织本地业务骨干提出意见建议，并反馈

至牵头单位。牵头单位形成意见建议汇总处理表，针对统一

的意见修改形成标准修订初稿第二稿，未采纳意见安排专人

与意见提出单位进行点对点沟通。第一次征求意见共收集意

见 154 条，采纳 120 条，需研究讨论意见 32 条，不采纳意

见 2条。6月 27日，邀请专家在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

现场指导调研，与牵头单位省内工作专班成员座谈交流，指

导标准编写技巧和方法等，针对修订初稿第二稿进行讨论研

究，确定修订范围、目的和原则等重要问题。

第三阶段：2023年 7月-8月。组织工作组成员单位再次

修改完善标准文本形成修订初稿第三稿并同步撰写修订说

明。将第三稿发送至其他成员单位研提意见，第二次征求意

见共收集意见 51条，采纳 44条，需研究讨论意见 5条，部

分采纳意见 2条。8月，工作组成员单位在辽宁省大连市社

会保险服务事业中心开展集中研讨，对标准文本再次逐条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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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，修改形成标准修订初稿第四稿及修订说明。

第四阶段：2023 年 9月-2024年 4月。牵头单位根据各

方意见反馈，组织成员单位再次研究讨论，形成较为成熟的

标准文本征求意见稿及修订说明。

五、修订主要内容

（一）规范性引用文件、术语和定义

增加目前在用且本标准引用的规范性文件名录，未重复

列出已经发布而本标准涉及的术语和定义。

（二）预算编制原则和范围

删除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，增加机关事业

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。按照国家标准

要求的语言规范进行归纳总结预算编制原则，删除后文各处

原则，归纳概括在此统一表述。

（三）收入预算编制方法

删除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基金收入预算

编制方法，增加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

养老保险基金收入预算编制方法。按照社会保险法律法规和

相关文件的有关规定，结合部分省市的先进经验和做法，完

善基金收入的测算指标，调整测算方法。

（四）支出预算编制方法

删除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基金支出预算

编制方法，增加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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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预算编制方法。按照社会保险法律法规和

相关文件的有关规定，结合信息化技术手段，完善基金支出

测算指标，优化测算方法。

（五）结余预算编制方法

删除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基金结余预算

编制方法，增加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

养老保险基金结余预算编制方法。

（六）预算的审核

删除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基金预算审核，

增加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

基金预算审核。按照目前人社部和财政部的审核要求修改完

善审核程序，增加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相关审核内容，保持

预算完整性。

（七）附录 B

删除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基金收入预算

指标及影响因素指标结构图，按照基金收入预算编制中提到

的相关项目和指标，增加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

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预算指标及影响因素指标结构

图。

（八）附录 C

删除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基金支出预算

指标及影响因素指标结构图，按照基金支出预算编制中提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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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相关项目和指标，增加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

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预算指标及影响因素指标结构

图。

六、关键问题的处理

（一）关于编制范围

本标准预算编制范围，删除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

生育保险，增加了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

本养老保险。理由：一是机构改革后，人社部门不再具有管

理医疗保险的职能，故删除相关表述；二是机关事业单位基

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日渐成熟，涉及参

保人员众多，为社会保险制度的重要部分，其预算编制需要

纳入本标准。

（二）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

养老保险预算编制

本标准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

老保险基金收入、基金支出和基金结余预算编制方法和预算

审核均结合各地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经验，重点参考中央

及国家相关部委的政策文件、指南和发展规范、社保基金财

务制度、会计制度以及基金预算报表等文件编写。

七、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的关系

本标准为推荐性国家标准，在制定过程及将来的贯彻实

施中均服从国家现行的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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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宣传贯彻标准的意见建议

开展针对性宣传是贯彻实施标准的基础工作，通过研究

分析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管理新发展趋势，结合起草过程中对

于标准化工作的再认识，建议从以下三方面加强宣贯：一是

思想上重视标准。将本标准适时列入人社部门年度宣传提

纲，组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基金预算编报人员参加培

训，提高经办人员标准化水平和意识。二是工作中用好标准。

将标准作为经办队伍能力建设的培训内容，举办应用培训，

以一线经办人员为重点，从制定标准的意义、原则、程序和

具体规范要求等方面，做好标准普及宣传和使用。三是实践

中改进标准。探索实践中，既要把贯彻实施标准作为本分，

也要把改进标准作为己任，坚持以标准应用引领社会保险预

算管理规范化，建立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基本业务规范定

期执行反馈和修订机制，不断提高标准化的实施效果。


